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正 

地點：新北市土城區民生街 9 號 

出席股數：親自出席股東股數 53,026,659 股，委託出席股數 5,355,669 股，合計出席

股數計 58,382,328 股(含以電子行使表決權股東 6,768,221 股)，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總數 100,911,557 股之 57.85%。 

出席董事：李永川董事長、林宛瑩獨立董事 

列席：寇惠植會計師、賴安國律師、總經理陳恆偉、財會主管陳世和 

    主席：李董事長永川                                       記錄：王偉全 

壹、宣佈開會：報告出席代表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依法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一、一○八年度營業狀況報告(請參閱附錄一)。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一○八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錄二)。 

三、一○八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本公司國內第一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報告。 

五、一○八年度私募股票執行情形報告。 

六、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報告。(請參閱附錄三) 

七、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附錄四) 

以上各報告案均洽悉。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 （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一○八年度決算表冊(含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經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寇惠植會計師及郭欣頤會計師查核完

竣，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依公司法規定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

- 1 -



認為尚無不合，並出具查核報告在案。 

(二)檢附一○八年度決算表册，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錄一。財務報表請

參閱附錄五。

(三)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58,382,328 權，

贊成 57,546,59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379,485 權)；反對

4,59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595 權)；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831,14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384,141 權)；無效權數：0 

權。贊成權數佔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98.56%，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一○八年度盈餘分配案  （董事會提） 

說  明：(一) 本次盈餘分派係分派一○八年度可分配盈餘，謹檢附盈餘分配表如

下：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一○八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333,574,772 

加：本年度稅後純益 87,921,049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8,792,105)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4,759,067) 

減：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列入保留盈

餘 

(609,583) 

可供分配盈餘 397,335,066 

減：(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0.45 元) 45,410,201 

期末未分配盈餘 351,924,865 

   註：本公司此次盈餘分派，優先分配 108 年度稅後盈餘。 

(二)本次配發現金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計，不足一元之畸

零股利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分配之。

(三)前項股利分配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配息基準日及

其他相關事宜。

(四)現金股利分派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

換公司債及員工認股權轉換普通股，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股

東現金分配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授權董事會辦理相關調整事宜。

(五)謹提請  承認。

- 2 -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58,382,328 權，

贊成 57,566,59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399,484 權)；反對

5,59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596 權)；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810,14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363,141 權)；無效權數：0 

權。贊成權數佔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98.60%，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董事會提） 

說  明：(一)為配合法令及營運所需，擬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二)上開擬修正之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六。

 (三)謹提請 討論公決。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58,382,328 權，

贊成 57,562,92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395,819 權)；反

對 5,26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5,261 權)；棄權與未投票權

數：814,14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367,141 權)；無效權

數：0 權。贊成權數佔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98.59%，本案照原案表決

通過。 

第二案：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董事會提） 

說  明：(一)配合法令相關之規定，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二)上開擬修正之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七。

(三)謹提請 討論公決。 

決  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58,382,328 權，

贊成 57,563,57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396,469 權)；反

對 4,61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611 權)；棄權與未投票權

數：814,14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367,141 權)；無效權

數：0 權。贊成權數佔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98.59%，本案照原案表決

通過。 

陸、臨時動議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其他臨時動議，並宣佈散會。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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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一○八年度營業狀況報告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民國一○八年，雃博於全球市場，積極發展品牌事業，持續得到市場正面回應。民國一○八

年營收與民國一○七年相較略有衰退，主要因歐洲地區接單不如預期。此外，自雃博於民國一

○七年以 Apex 自有品牌開始進入美國氣墊床市場，已成功以大流量馬達高階氣墊床 Serene 系

列切入美國急性後期照護市場(Post Acute Care)，成為雃博在全球銷售最多大流量馬達氣墊床的

國家。

民國一○八年營業狀況，本公司合併營收為 20.4 億元，較一○七年度減少 3.30%；毛利率持

平；營業費用則較一○七年度減少；歸屬母公司之稅後淨利為 0.88 億元，較一○七年度減少

18.90%，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0.87 元，減少 29.84%。 

本公司持續聚焦與深化傷口照護(Wound Management)及呼吸治療(Respiratory Therapy)二大產

品線。其中在傷口照護領域上，持續維持高階品牌的形象，推出具有翻身擺位功能以減輕照護

者負擔的 Pro-care Turn 氣墊床，及 2019 全新改版 Pro-care 系列產品，搭配德國子公司 SLK 的

病人移位機產品，提供醫療院所一套完整以減壓為核心的病房解決方案 (Total Bed Solution)。 

在呼吸治療產品上，成功開發新一代 iX 智慧型陽壓呼吸裝置及聯網系統，結合 IoT、App、

遠距服務等技術及服務，收集病患呼吸資料及雲端資料庫連結，醫療專業人士及病患能更有效

的討論治療過程。新上市 WiZARD 310 / 320 面罩，大幅提升使用者舒適度，雃博亦成功開發無

額墊系列面罩 WiZARD 510，並於民國一○八年 ERS 展上首度亮相，深獲好評，可為營收增添

動能。 

此外，子公司新駿滅菌鍋在民國 108 年 11 月正式取得 FDA 510(K)認證，成為亞太地區第一

間取得 FDA 510(K)認證的廠商，將有助於雃博集團開發北美醫療滅菌鍋市場。 

展望民國一○九年，將持續投資提升產品力及市場力，累積核心技術能力、拓廣通路品牌延

伸，持續為公司股東、員工及利益關係人創造價值。最後還是要感謝所有同仁的努力與付出，

更要感謝股東、客戶、供應商持續的支持與勉勵。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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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一○八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

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

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

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年股東常會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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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董事會議事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

由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不限，惟

應以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

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

間優先為之。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不限，惟

應以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

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

間優先為之。 

酌 修 文

字，以符

合 法 制

作業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長

並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

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

者之，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或第二百

零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董事會由過半數

之董事自行召集者，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

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

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

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

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所得選

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之，會議主

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

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

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配 合 法

令 增 修

及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董事會指定之議事

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

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

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必要時，亦得邀請

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

說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

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會。已屆開

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

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

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

條規定之程序重行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體

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董事會指定之議事

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

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

或子公司之人員列席。必要時，亦得邀請

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及

說明。但討論及表決時應離席。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

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會。已屆開

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

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

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

條規定之程序重行召集。 

酌 修 文

字，以符

合 法 制

作業 

第十三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

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

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

酌 修 文

字，以符

合 法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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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如經主席徵詢

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行

之，但出席者有異議時，應徵求多數之意

見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二、唱名表決。 

三、投票表決。 

四、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前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十

六五條第一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

事。 

全體無異議者，視為通過。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行

之，但出席者有異議時，應徵求多數之意

見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二、唱名表決。 

三、投票表決。 

四、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前二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作業 

第十五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

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

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致有害於公司

利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

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董事具

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前項會議之事

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

身利害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二項規定不

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

六條第四二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

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

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致有害於公司

利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

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

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

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

辦理。 

配 合 法

令 增 修

及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第十六條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

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

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

果、董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

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

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避

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留意

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及獨立董事依第

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

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

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

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

果、董事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依前條第

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

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避或不迴避

理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及獨立董事依第十二條第

四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

配 合 法

令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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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

摘要、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

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

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

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依法令需行公告申報

者，應將內容傳輸至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報。如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事

會之日起二日內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指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 

二、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通過之事項，

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

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議事錄須由會議主

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

內分送各董事，並應列入本公司重要檔

案，於本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議

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方法與結果、董事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

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

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及反對或保留

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依法令需行公告申報

者，應將內容傳輸至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

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議事錄須由會議主

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

內分送各董事，並應列入本公司重要檔

案，於本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議

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同意後施行，並提股東會

報告，修正時亦同未來如有修正得授權董

事會決議之。 

本辦法經董事會同意後施行，並提股東會

報告，修正時亦同。 

配 合 營

運所需 

第十九條 第十九條：本辦法訂立於民國九十六年六

月十四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四

日。 

………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九條：本辦法訂立於民國九十六年六

月十四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四

日。 

………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增 列 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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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庫藏股買回執行情形 

買回期次 第一次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買回期間 109/05/01~109/06/30 

買回區間價格 18.50~25.00 元，公司股價低於區間價格

下限，將繼續買回。 

預計買回數量 1,500,000股 

目前執行期間 因買回期間尚未截止，下列實際執行況依

據 109/05/01~109/05/14期間統計之。 

實際買回數量 0股 

實際買回股份金額 0元 

已辦理銷除及轉換之股份數量 0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0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已發

行股份總數比率(%) 

0% 

註：本公司截止109年6月16日止實際買回數量為0股，實際買回股份金額為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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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一○八年度決算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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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公司章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一般進出口貿易業務。(特許業務除

外) 

二、醫療器材進出口及買賣業務。 

三、一般運動健康器材進出口及買賣業務

(按摩器具、運動護膝、護肘用品等)。

四、化粧品進出口及買賣業務。 

五、空氣清淨機進出口及買賣業務。 

六、前各項有關廠商產品代理業務。 

七、空氣幫浦之製造加工及買賣業務。 

八、CD01990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

業(手推車、兒童殘障車、氧

氣瓶拖車)。 

九、CN01010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十、CA02990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拐杖、

鋁夾、鋁輪椅梯、便器椅、

浴缸扶手)。 

十一、F199990其他批發業（拐杖、鋁夾、

浴缸扶手）。 

十二、F299990其他零售業（枴杖、鋁夾、

浴缸扶手）。 

十三、F106010五金批發業。 

十四、F206010五金零售業。 

十五、F114990其他交通運輸工具及其零

件批發業（兒童殘障車、氧

氣瓶拖車）。 

十六、F214990其他交通運輸工具及其零

件零售業（兒童殘障車、氧

氣瓶拖車）。 

十七、F105010家具批發業。 

十八、F205010家具零售業。 

十九、CF01011醫療器材設備製造業。 

二十、CC0110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二十一、F40102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一般進出口貿易業務。(特許業務除

外) 

二、醫療器材進出口及買賣業務。 

三、一般運動健康器材進出口及買賣業

務(按摩器具、運動護膝、護肘用品

等)。 

四、化粧品進出口及買賣業務。 

五、空氣清淨機進出口及買賣業務。 

六、前各項有關廠商產品代理業務。 

七、空氣幫浦之製造加工及買賣業務。 

八、CD01990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

造業(手推車、兒童殘障

車、氧氣瓶拖車)。 

九、CN01010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十、CA02990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拐

杖、鋁夾、鋁輪椅梯、便

器椅、浴缸扶手)。 

十一、F199990其他批發業（拐杖、鋁

夾、浴缸扶手）。 

十二、F299990其他零售業（枴杖、鋁

夾、浴缸扶手）。 

十三、F106010五金批發業。 

十四、F206010五金零售業。 

十五、F114990其他交通運輸工具及其

零件批發業（兒童殘障車、

氧氣瓶拖車）。 

十六、F214990其他交通運輸工具及其

零件零售業（兒童殘障車、

氧氣瓶拖車）。 

十七、F105010家具批發業。 

十八、F205010家具零售業。 

十九、CF01011醫療器材設備製造業。 

二十、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

公司

營業

項目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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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二十二、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

止或限制之業務。 

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

十二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卅日。

…………………………,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

八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六月十

七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卅

日。 

…………………………,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十

八日。 

增列

修定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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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雃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第九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

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

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

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

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

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

行宣佈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行推選主席於

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

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

席，繼續開會。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

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

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

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

行宣佈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行推選主席於

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

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

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

席，繼續開會。 

落 實 逐 案
票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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